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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举办“检察听证”专题开放日活动

跨越四千公里的检察担当
葛玉薇 本报驻锦州记者 王璐璐

F 榜样在身边

“未来，我将继续传递援疆事业薪火，

延续与裕民一山一水的情谊。”近日，刚从

新疆塔城裕民县完成半年援疆任务归队

的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周虹向身边干

警分享了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引发在场

干警强烈共鸣。

破解“不敢诉、不会诉”困境

今年4月，带着组织的重托与群众的期

盼，周虹跨越4000 公里山河，开启了援疆

征程。

初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裕

民县，周虹便一头扎进办案工作。牧民巴

某的求助让她敏锐地捕捉到当地农牧民

妇女维权的痛点。

2024年7月，进城务工的牧民巴某受

雇于某餐饮店担任服务员，双方口头约定

每月工资标准，并于每月月底支付。截至

2024年12月底，餐饮店老板也未支付完毕

巴某所有工资，巴某多次索要无果，因自

身文化程度较低，遂向裕民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支持起诉，请求帮其追索劳动报酬。

受理案件后，周虹和同事分成两组，

一组多番取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另一组

评估巴某符合“诉讼能力显著不足”标准。

考虑到诉讼程序可能耗时较长，周虹

决定优先尝试诉前调解，最大限度降低巴

某的维权成本。经3次调解，餐饮店老板

全额支付9800元欠薪，纠纷诉前化解。

“这起案件的办理，不仅为巴某挽回了

损失，更打破了当地农牧民妇女‘不敢诉、不

会诉’的心理壁垒。”周虹回忆。此后，陆续

有3名遇到劳动纠纷的女性牧民主动来到

检察院咨询，周虹也借此机会，联合当地妇

联开展了两场“妇女维权普法宣讲会”，用真

实案例教大家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个案整改到类案监督

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时，周虹又

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

她和同事履职时发现，裕民县巴什拜

陵园——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围栏破

损、杂草丛生，而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旅

游局负有监管职责。检察机关随即发出

检察建议。县文旅局迅速响应，向自治区

文物局申报修缮方案，争取到专项资金。

施工中，严保质量与安全，还加强文物巡

查，做到“应保尽保”。

8 月，县文旅局向县检察院提交整改

回复。周虹和同事随即组织“回头看”。

县文旅局还以此为契机，对全县其他文

物点进行了排查，形成了文物保护的长

效机制。

编织民族团结“彩虹”

“检察蓝”的正义，不只在法庭。周虹

还把公平正义的种子种进了百姓生活里。

作为舞蹈爱好者，她加入裕民县“白

杨歌舞队”，代表裕民县参加2025年新疆

塔城地区“我们村的舞”群众舞蹈大赛，到

“小白杨哨所”给外地游客表演并宣传裕

民县，参加裕民县举办的第二十七个党风

廉政教育月专题文艺汇演。“我学习少数

民族的舞蹈、语言，了解特色风俗，更真切

感受到各民族伙伴像家人般彼此温暖、紧

密相连。”周虹说，这段难忘经历生动诠释

了“检察蓝”的多重担当——不仅守护公

平正义，更编织民族团结的“彩虹”。

“未来，我会继续关注裕民，也会把在

裕民的经历分享给更多同事，让‘检察蓝’

的守护一直留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周虹

说，而这份跨越4000公里的检察担当也将

成为她从检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近日，

新民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察听证”

专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并邀请政法委

员参加。新民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

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王卓

文表示，此次将听证观摩纳入政法委

员培训，旨在通过“看得见、听得懂”

的实践教学，助力政法干部精准把握

司法政策尺度，提升统筹推进政法工

作的能力。

政法委员们首先参观了新民市人

民检察院的12309服务大厅。政治部副

主任李培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大厅的

功能布局以及“一站式”服务流程，让政

法委员们直观感受到检察院“司法为

民”的具体举措。 随后，在检察院专职委员、第二检 察部主任陈思含的主持下，政法委员们

全程观摩了一场拟不起诉案件听证

会。受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等听证员围绕案件细节展开提

问评议，从社会视角提出专业意见，最

终形成同意不起诉的一致评议结果，完

整呈现了“听证员借智、多方参与、阳光

办案”的全过程。

观摩结束后，政法委员们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直观展现了新民检察机关

“应听证尽听证”的履职担当，清晰呈现

了拟不起诉案件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

用的完整逻辑链条。这种“实践观摩+

案例教学”的培训形式，既加深了大家

对轻罪治理、司法公开等工作的理解，

也为今后统筹协调政法各单位工作、提

升执法司法公信力提供了鲜活参考。

政法委员参观服务大厅

公开听证给青年“重启人生”机会
本 报 讯“谢谢你们给了我一次重

新开启人生的机会！”近日，孙某将一面

写有“公正司法严明 心系百姓情深”的

锦旗送到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

检察官王玥月、王琪、刘昭远手中。他在

拿到不起诉决定书后如释重负，专程前

来表达感激之情。

这一切源于2024年12月的一起冲

突。孙某与素不相识的张某因琐事发生

口角，继而拳脚相向，导致张某轻伤。起

初，孙某并未意识到事态严重，直到检察

机关讯问时才意识到这已涉嫌刑事犯

罪，不仅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更将留下伴

随一生的犯罪记录。

孙某多次向检察机关表达悔意，希

望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考虑到他年

轻无前科、认罪态度良好，且案件属琐

事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并未

“一诉了之”，而是深入其所在社区调

查。社区书记反映，孙某一贯表现良

好，已提交入党申请书，被列为入党积

极分子。

承办检察官多次与孙某沟通，引导

其真诚悔过。孙某主动向被害人道歉，

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并提出额外补偿，最

终取得被害人谅解，对方表示希望检察

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随即，顺城区检察院就该案召开

公开听证会，邀请区政协委员和专职

律师参与评议。听证员一致建议对孙

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综合

案件情节，包括孙某的自首、认罪认

罚、赔偿谅解等，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

接过决定书时，孙某郑重承诺：

“今后绝不冲动违法，还要努力回报

社会。”

“刑事无小事，刑案无小案。”每一个

司法决定都关系个人命运和家庭未来。

顺城区检察院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司法理念，在案件中平衡国法与人

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王琪 本报驻抚顺记者 江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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